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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承辦單位：研究發展處學術推展組
◆承辦人員：陳瑞英
◆聯絡電話：分機66899
◆申辦時間：學者抵校2個月前提出申請，經審查通過後補助
◆相關法規：國立政治大學學術研究補助辦法
申請注意事項：
一、先向校外機構提出申請（科技部審查至少需2個月）。
二、學者抵校2個月前提出申請，並檢附下列文件：
 (1)申請表1份
 (2)受邀者來台行程表、個人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
 (3)各項活動具體說明及詳細規劃（請敘明來訪期間活動內容、邀請理由、說明預期具    
      體成果）
 (4)科技部或其他校外機構審查結果（核定函）
三、補助項目：工作報酬、機票費、住宿費、其他費用。

國立政治大學補助邀請國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流程圖

申請人先向科技部或其他校外機構提出補助申請

請至愛政大學術研究補助系統線上填寫補助申請表 
並備齊相關文件

送研發處學推組

情形特殊或每案補助金額逾五萬元者
提送研發處審查小組會議審議

通知申請人審查結果

通知申請人

繳交成果報告（研發處）及經費核銷結案（主計室）

每案補助金額五萬元以內
研發處採隨到隨審

不通過

通
過

單位主管核章

審查



 注意事項 

申請：學者抵台 2個月前（來台 7-60天），申請人上 iNCCU／校務系統 Web版／教師資訊系統／學

術研究補助項下填寫申請表後列印乙份，檢附相關文件，經系所主管、院長核章後擲送研發處。 

 

審查： 

1.依不同補助類別檢核其附件（依審查程序單所載進行檢核）： 

■行程安排、邀請理由、工作內容、預期之具體成果、特聘講座說明等。   

■其他附件：個人基本資料、學經歷、其他學術論文、學術獎、專利等資料。 

2.補助金額及審查作業: 

（1）獲科技部或其他校外機構補助者，核給上限為獲外單位補助金額二分之一。 

（2）每案補助金額五萬元以內，採隨到隨審方式，由研發處核定。 

（3）情形特殊或每案補助金額逾五萬元者，提送研發處審查小組會議審議。 


